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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轨办〔2017〕210 号

市轨道办关于我市周边建设项目与城市轨道
交通项目连通通道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区政府、新区管委会：

为落实市委市政府“城市质量提升年”工作部署，按 2017

年 6 月份的市政府关于我市地铁站点与周边地块连通通道建设

问题的会议纪要（见附件 1），为方便市民出行，促进城市地下

空间有效开发利用，有必要加强地铁站点与周边地块及公共设施

连通，现就我市周边建设项目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连通通道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连通通道的上报方式

各区政府、新区管委会结合辖区土地利用及地下空间规划、

已建、在建及规划轨道线路站点及出入口布局方案，考虑客流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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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大小及衔接的紧迫性等因素，对需要与地铁连通的已建、在建

及规划的公共建筑、建设项目、公共基础设施等，按照政府投资

建设、社会投资建设、政府与社会共同投资建设类进行系统全面

梳理，并由各区政府、新区管委会统一上报至我办。

二、关于连通通道方案的审查

按照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，我办负责连通通道建设方案审

查，请各区政府、新区管委会将与地铁连通的交通需求与必要性、

与地下空间规划及线网规划的符合性、连通通道建设方案、投资

划分、建设方式、日常运营维护与管理等内容一并上报我办审查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关于研究我市地铁站点与周边地块连通通道建设问题

的会议纪要

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

2017 年 12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：王检亮，电话：82769962）

抄送：地铁集团。

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12 日印发


	一、关于连通通道的上报方式
	二、关于连通通道方案的审查

		http://www.eseals.cn
	2017-12-14T11:02:31+0800
	MS-20170615HQEH/Administrator
	保护PDF文档安全,false




